
NO.（KG）1-08
办理《地热水、矿泉水矿山企业矿产开发

监督管理年度检查登记》指引

（办理单位：矿产资源管理科，88329492）

办理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

办理方式：矿山企业必须在每年的4月份，办理年度检查登记。
提供材料：

1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年度报告书；

2、广东省地热水、矿泉水矿山企业矿产开发监督管理年度检查登记表；

3、矿山企业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基础表；

4、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采矿许可证正本经审核后退回）；

5、工商营业执照（原件、影印件，原件审核后退回）；

6、井上、井下工程对照图；

7、采掘工程平面图；

8、生产台帐；

9、资源储量资料；

10、矿产资源补偿费结缴票据（影印件）；

11、采矿权使用费结缴票据（影印件）；

12、采矿权价款结缴票据（影印件）；

13、缴费减免证明文件（经减免的企业需提供）；

14、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的矿山，应提交矿产品的生产、销售原始台帐或有关证明材料；

15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（影印件）；

16、年检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办理程序：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，确定是否受理）→审查→审核→复核→向上级请示→上级主管领导同意后批复

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内送上级审批


